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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1980 年以来,对 Von Rosen氏铝制夹板进行改良, 治

疗先天性髋脱位,取得了较好的疗效, 有几点粗浅的体会, 小

结如下。

1 临床资料

本组 10 例, 男 2 例,女 8 例。左侧 4 例,右侧 2例, 双

图 1 夹板制作示意图

侧4 例。开始治疗年龄, 18 月以下 4例 , 8 髋; 19~ 24 月 4 例,

4 髋; 25~ 30 月 2 例, 2 髋。脱位程度: 度(半脱位) 4 髋;  
度(全脱位, 股骨头达髋臼外方或外上方) 10 髋。在解除铝制

夹板制动后,全部随访一年以上, 髋臼指数发育至 20!~ 25!者
9 髋, 占 64%。有 1 髋发生 度头坏死。全组病例最后功能

恢复均满意。

2 治疗方法

2 1 夹板的制作 选用日用工业熟铝, 铝板厚 2 0mm, 铝板

长:从患儿耳廓上缘至膝关节; 宽:患儿双臂平伸, 取两肘之间

的长度。按患儿的个体情况,将铝板裁剪成(如图 1 形状) ,再

用砂纸将边缘处磨光。在铝板非塑形部分 (即躯干部)背面,

钉上五合胶木板加固。钻孔备穿绳固定与通风之用。铝板制

成后在靠体表(里面接触皮肤)侧衬以厚 0 5cm~ 1 0cm 之棉

垫,软绒布盖面。

2 2 夹板的使用 常规行双下肢悬吊皮肤牵引, 牵引重量以

臀部离床 5cm~ 10cm 为准,一般每侧 1 5~ 2 0kg即够。3 周

后,全麻下行双内收肌切断, 手法复位,铝制夹板将双髋固定

在屈曲、外展、外旋 90!之蛙式位。术中行 X 线照相。如复位

成功, 手术即结束;如不成功, 则在铝板的大腿部加适当厚度

之纱布垫,将屈髋加大至 70!~ 80!, 或将纱布垫叠成适当厚度

置于髋后方。运用以上措施,本组病例复位均获得成功。

10天后内收肌切口处拆线。X 线照相复查, 若复位良

好, 则出院门诊治疗观察。3个月内每月门诊X线照相复查

一次。三个月后则每两个月门诊复查一次。术后三个月始,

在妥善保护下, 可抹澡更衣。术后六个月始, 腿部的纱布垫可

逐渐减少至全部拿掉, 肩部的铝板作适当放松、使髋关节屈曲

角度逐渐减小。根据每个病例的具体情况, 8~ 10 个月, 拆除

铝板, 行功能锻炼。大约 2~ 3个月后, 髋关节活动即能自如。

3 讨论

3 1 在我们应用铝制夹板治疗先天性髋脱位的初期, 曾遇到

一个病例, 按前述方法复位后, 用 Von Rosen 氏铝制夹板固

定[ 1] , 3 个月后发生再脱位。吉氏[ 2]曾将铝制夹板试用于 3

岁以下患儿, 发现它存在着固定不稳, 容易发生再脱位的缺

点。作者仔细观察发现, 患儿在铝制夹板固定中, 髋关节仍有

一定程度的内收, 内旋活动。复习先天性髋脱位的病理, 使我

们认识到, 先天性髋脱位,除了髋臼、股骨头、颈, 关节囊、韧带

等有病理改变外, 凡起自骨盆沿股骨向下行走的大部分肌肉

都发生短缩, 其中内收肌、髂腰肌和臀肌尤为明显, 也是影响

复位的重要因素[ 3]。为了拮抗这些肌肉的作用, 更有效地控

制髋关节内收、内旋活动, 预防复位后再脱位, 作者对 Von

Rosen 氏铝制夹板进行改良, 大腿部分向膝关节方向延伸长

方形一块, 长度稍超过膝关节,宽度稍宽于大腿。将改良后的

铝制夹板应用于这个病例,获得了成功。以后的病例, 作者都

用改良后铝制夹板固定 ,未再发生复位后再脱位的。

3 2 在应用铝制夹板治疗先天性髋脱位的过程中, 夹板的可

塑性与强度发生了矛盾。为了能根据治疗需要而随意塑形,

铝板的厚度就不宜超过 2毫米, 但这样厚度铝板的强度, 不能

耐受患儿在固定期间的长时间有限活动的损伤。在我们的早

期病例, 就有因铝板疲劳强度不够而断裂者。后来, 我们在铝

制夹板的躯干部分钉上五合胶木板加固, 就再也没有发生铝

制夹板断裂情况。同时 ,改良铝制夹板的躯干和髋部不会产

生向前弯曲变形, 加强了抗髋关节内收、内旋的作用, 有利于

预防再脱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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